附件2：
[bookmark: _GoBack]新生申请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流程
新生中如有申请办理保留入学资格考生，需参照以下流程。
一、参军入伍新生办理手续
(一)收到入伍通知书的新生:需携带“入伍通知书”(原件和复印件1份)、身份证(原件和复印件1份)及录取通知书复印件(原件和复印件1份)和当地征兵办公室盖章的“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”(原件2份)，到学校教务处教学管理科办理入伍保留入学资格;
(二)未收到“入伍通知书”的新生:需携带当地征兵办公室开具的“应征入伍情况说明”，在2024级未报到新生情况统计表“未报到原因”中注明“参军，未收到入伍通知书”，待其收到“入伍通知书”后再准备好相关材料办理保留入学资格。
二、因病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，须持县以上医院证明(原件和复印件1份)、身份证(原件和复印件1份)及录取通知书复印件(原件和复印件1份)，经审核后，到教务处教学管理科办理保留入学资格。

